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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ansheng Holdings (Group) Co. Ltd.
三 盛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83）

(1)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
及

(2)延遲寄發二零二一年年報

謹此提述(i)三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日
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公告（「延遲刊發業績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業績（「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
業績」）；(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公告（「初步業績公告」），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未經審核年度
業績；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三月四日之公告（「內幕消息公告」，連同延
遲刊發業績公告及初步業績公告，統稱為「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針
對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之兩項訴訟申索。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使用之詞彙
與該等公告中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
誠如延遲刊發業績公告及初步業績公告所披露，由於中國內地及香港地區近期的
新型冠狀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導致的出行、物流及其他限制，限制本集團
及時收集及提供一些必要審計資料的能力，因此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之審
計程序（「審計程序」）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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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由於中國內地及香港之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若干被認為是審
計過程中必須進行之審計程序尚未如期完成。本集團在中國內地部分主要運營城
市（上海、青島、石家莊、福州、漢中和徐州等）及香港地區等快遞服務之延遲，
以及本集團上海總部所在地之當地政府採取之隔離措施，包括對居民區及辦公樓
之封鎖及進出限制，以及本集團在唐山、煙台、漢中、成都等城市及其他地區之
辦事處所在地之當地政府採取之控疫政策及措施，導致(i)為執行相關審計程序而
準備、發送及收集銀行函證之工作；及(ii)獲取本公司核數師就內幕消息公告所載
的青島訴訟及成都訴訟所要求的法律意見均出現延誤。就青島訴訟及成都訴訟而
言，本公司獲悉，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局勢，青島訴訟及成都訴訟的聆訊日期已延
期，而相關法院尚未確定聆訊日期。

此外，上述封鎖及進出限制措施對本集團核數師存取本集團之現場會計記錄、信
息及系統構成限制，且由於本公司須為位於本集團上海總部的員工實施「在家工作」
的安排，可用人力資源及總工作時間減少，繼而降低本集團整體通訊效率及使到
本集團管理層及工作人員就回覆本公司核數師在若干銀行函證中發現之不一致之
處向其提供進一步信息及材料之能力受到掣肘。

根據公開資料，上海於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通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超過
10,000例，數字包括確診及無症狀感染病例。經考慮過往一星期上海之新型冠狀
病毒感染病例出現回落趨勢，倘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持續減少，預期上述上海
之封鎖及進出限制措施可能自二零二二年五月中旬或較後時間逐步解除。然而，
儘管上海之封鎖限制措施有所放寬，預期上海及中國其他城市之進出及出入境限
制可能繼續生效，將導致本公司核數師與參與審計程序之第三方在傳閱文件及溝
通時出現延遲。本公司核數師於前往本集團上海總部及其他辦公地點進行審計工
作時，在指定地點亦可能須接受7至21日的強制隔離。此外，預期內幕消息公告所
述之青島訴訟及成都訴訟可能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底恢復聆訊。因此，預期審計程
序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中下旬或前後完成，而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將於二
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公佈。



3

鑑於延遲刊發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本公司將進一步發佈有關董事會會議
日期之公告，該會議之議程為（其中包括）批准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業績。

延遲寄發二零二一年年報
鑑於本公司需要時間在審計程序完成後落實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報（「二零二一年年報」），預期本公司將無法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13.46(2)(a)條之規定在二零二二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
寄發二零二一年年報。

目前預期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或之前在發佈二零二一年經審核年度
業績後向其股東寄發二零二一年年報。根據聯交所發佈之「有關在嚴重新型傳染
性病原體呼吸系統病的旅遊限制下刊發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聯合聲明）及召開股
東大會的常問問題」（最新更新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八日），本公司將向聯交所
申請豁免，以延長二零二一年年報之寄發日期。本公司將在必要時再作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三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林榮濱

香港，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林榮濱先生及程璇女士； 
兩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錦貴先生及周韜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分別為潘德祥先生、袁春先生及朱洪超先生。


